
 

 

 

 

    

  

 

 

 

 

 

立法會問題第一條

(口頭答覆)


提問者： 湯家驊議員 會議日期： 二００五年十月十九日 


作答者：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問題： 

根據政府與紅灣半島發展商所簽訂的買賣合

約，發展商在對該屋苑進行大幅度的裝修及改動

工程前，須獲得政府批准。據報，建築事務監督

已批准該發展商第二度提交的改建圖則。獲批的

改建圖則涉及把多個毗連或上下層的住宅單位

打通以改建為複式或雙複式單位，以及擴闊該等

單位的廚房、洗手間及窗戶。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該等改建圖則的詳情，以及與第一次所提

交的有何差異； 

(二) 發展商是否已就該項改建工程向環境保護

署提交詳盡的廢物管理計劃；若已提交，

計劃的詳情是甚麼；及 

(三) 地政總署有否接獲及批准發展商修改有關

土地契約的申請，以及有否要求發展商繳

付土地補價；若有要求，金額是多少？ 



   

 
 

 

 

 

 

 

答覆：

主席： 

 就問題的三部份，我的答覆如下： 

(一)紅灣半島發展商於二零零五年五月至六月期間

向建築事務監督提交數份有關該屋苑的改動及

加建工程圖則。基於圖則內的若干建議未能符

合《建築物條例》相關的規定，當局未能批准

這些圖則，並於同年八月去信通知該發展商。

其後該發展商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就該

屋苑的改動及加建工程，向當局提交經修訂的

建築圖則以供審批。當局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

十九日批准了該經修訂的建築圖則。獲批准的

改動及加建工程包括加建升降機、扶手電梯和

有蓋行人通道；將部分單位合併成較大、複式

或三層複式單位；修改內部間隔；擴大浴室、

廚房和窗戶；重新舖築外牆；修改商舖和停車

場的間隔；增建康樂設施以及改動緊急車輛通

道。 

獲批准的改動及加建工程與首次的申請主要有

三方面的分別。第一方面，非住宅部分的停車

場和商舖的間隔有所改變；第二方面，在首次

申請時，複式及三層複式單位均有樓板中空設

計，而在經修訂的建築圖則中，複式或三層複

式單位取消了樓板中空；第三方面，部份單位

的廚房和浴室間隔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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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環境保護署及公眾特別關注紅灣半島因改裝

工程而產生的建築廢料對環境的影響，因為所

有現存裝置都是全新而未經使用的。環境保護

署已要求發展商採用最好的作業方法，並提交

綜合廢物管理計劃，藉此確保發展商採取適當

措施，減少需要棄置的拆建物料，妥善處理改

裝時所產生的拆建物料，及盡量回收及循環使

用有用的物料。發展商已承諾在改動工程設計

完成後，向環境保護署提交詳盡的廢物管理計

劃。直至目前為止，環境保護署仍未收到任何

廢物管理計劃。於收到計劃時，該署會作適當

的考慮及建議。 

(三) 政府認為任何偏離已批准總綱發展藍圖的改建

均須修訂土地契約，而若果有關修訂會導致有

關發展項目的價值有所增加，則發展商需要補

付地價。 

 自二零零五年三月起，地政總署曾多次以書面

及口頭方式提醒發展商及其代表律師上述的規

定。因應發展商提交給地政總署的修訂總綱發

展藍圖，以及提交給建築事務監督而最後獲批

准修訂的建築圖則，地政總署於二零零五年十

月七日再次發信發展商，指出「若發展商希望

修訂總綱發展藍圖以容納建築圖則所建議的改

建工程，須向政府申請修改地契」。至目前為

止，地政總署未曾收到發展商修改土地契約的

申請。地政總署在收到及批准修改土地契約的

申請後，會就發展商應補付的地價作出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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